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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西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文 件

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江 西 省 公 安 厅
江 西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
中共江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

赣建房〔2020〕1号

转发《关于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意见》

的通知

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（房管）局、发展改革委、公安局、市

场监管局、网信办，各银保监分局：

现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公安部、市场监

管总局、银保监会、国家网信办等六部门《关于整顿规范住房租

赁市场秩序的意见》（建房规〔2019〕1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

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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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市场主体登记备案管理。从事住房租赁活动的房地

产经纪机构、住房租赁企业和网络信息平台，以及转租住房 10

套（间）以上的单位或个人，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。市场

监管部门及时通过电子政务共享数据交换平台等方式将市场主

体登记信息推送住房城乡建设（房管）部门。房地产经纪机构开

展业务前，应当向所在市、县住房城乡建设（房管）部门备案。

各市、县住房城乡建设（房管）部门要通过门户网站等渠道公开

已备案或者开业报告的机构、企业和从业人员名单。2020 年底前

仍未按要求办理市场主体登记、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，住房城

乡建设（房管）部门列入重点督查对象，将其违规经营情况推送

至全省公共信用平台，并公开曝光。网络信息平台要核验市场主

体登记、备案信息，对 2020 年底前仍未登记、备案的单位和个

人，不得允许其发布房源信息，已上线的房源信息一律清理下架；

网信部门应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，对违规经营的网络信息平台进

行依法处理。

二、加强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管理。已完成房屋网签备案

联网的城市，房地产经纪机构、住房租赁企业成交的住房租赁合

同，应当即时办理网签备案。发现未按规定办理网签备案的经纪

机构、住房租赁企业，住房城乡建设（房管）部门可采取责令整

改、约谈告诫、暂停房屋交易网签备案、媒体曝光、记入信用档

案等方式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抄送发展改革、公安、市场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